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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教育厅文件  

 

辽宁省教育厅关于推进普通高等学校开放办学 
加强校际合作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

 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七部门《关于推进新时代东北教育发展

新突破增强服务全面振兴战略能力的实施意见》（教发„2019‟8

号）精神,深入实施《辽宁教育现代化 2035》（辽委发„2019‟6

号）《加快推进辽宁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（2018-2022）》（辽委

办发„2019‟21 号），进一步推进普通高等学校开放办学，深化

办学模式改革，加强校际合作，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，结合

我省实际，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辽教发„2020‟4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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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、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和在

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、指示批示精神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

落实新发展理念，坚持立德树人，着眼于发展观、整体观和共赢

观，以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为重点，以深度协同和全面合作为抓

手，推动高校开门办教育、开放办教育，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

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，为实现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、全方位

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持和科技支撑。 

二、基本原则及工作目标 

（一）基本原则 

1.坚持开放共享。全面贯彻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，树立开放

办学思维,结合高校自身办学特色，依托学科专业优势,在人才培

养、平台共享、科研合作、协同创新、教师互聘、文献共建、师

生互访等方面开展广泛深入合作，充分发挥优质特色教育资源的

示范、辐射和引领作用,全力推动学科专业建设水平整体提升。 

2.坚持优势互补。打破高校交流壁垒，合理配置资源，发挥

联合优势、联合效应和规模效应，扬长避短，形成整体优势，通

过优质教育资源开放共享，推动优势特色学科专业融合发展，以

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加快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步伐。 

3.坚持协同创新。进一步转变教育发展理念，建立健全教育

教学资源共享机制，开展协同创新攻关，加大科研成果向产业转

移转化力度。推动高校创新发展，加快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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伐，全面支撑全省振兴发展布局和产业集群发展。 

4.坚持融合发展。聚焦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困扰教学、管理

的核心问题和难点问题，探索高校联合、协作办学模式下的教学

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，以创新促发展，推动教育服务供给方式、

教学和管理模式变革，形成具有辽宁特色的校际合作发展新路径。 

（二）工作目标 

到2022年，全省普通高校全面实行开门开放办学，校际合作

和资源共享取得重要突破，联合培养、教师互聘、协同创新、合

作交流等工作全面推进，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，形成紧密对

接辽宁主导产业需求的高水平科技创新体系，使辽宁成为东北地

区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。 

三、主要工作 

（一）加强联合培养 

组建 10 个左右校际合作教学联盟，实现精品课程资源的协同

开发和共享共用，完善在线开放课程跨校选修制度， 30 万名大

学生跨校修读 2000 门精品课程。建立校际学分认定和转换制度，

为学生学习提供多样化选择和途径。以 1000 个优势特色学科专业

为依托，推动本科生交流培养、硕士和博士生联合培养工作。 

（二）推动教师互聘 

实行千名教学名师在全省高校互聘任教活动，支持高校通过

教师互聘、干部挂职、跨校组织创新团队等方式，在学科专业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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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、深化教学改革、加强创新创业教育、举办教师培训、青年教

师专业成长和学生毕业实习指导等方面开展多种形式合作，缓解

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，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和服务振兴发展能力。

支持高校结合实际，自主制定跨校互聘教师办法，妥善处理好教

师的考核、工作量计算和酬金发放等问题。 

（三）推进协同创新 

建立科研合作联动机制，促进优势科研平台的开放与共享。

以高水平学科为基础，联合共建 100 个校地校企研究院、申报 30

个重大科研平台; 联合申报 300 个重大科研项目，开展基础研究

和应用基础研究；支持不同高校学科间开展联合技术攻关，针对

产业实际需求开展应用研究，解决 300 个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“卡

脖子”问题；联合举办各类高端学术论坛及系列讲座，全面提升

高校的学术氛围与学术水平。 

（四）实现资源共享 

构建开放、共享、高效、 体系完备的物质和信息服务系统，

充分利用省内高校现有仪器设备、实验室、图书资源、教育教学

平台，加大综合集成力度，优化资源配置， 减少重复购置， 提高

仪器设备等教育教学资源使用效率，做到物尽其用。支持高校间

联合指导创新实践大赛，承办暑期学校、学术论坛等，为跨学科

学生开展科学实验、实践创新、交流合作提供发展平台。  

（五）促进合作交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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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省内高校充分发挥辽宁的地缘区位优势，联合与东北亚

国家建立更加广泛和深层次的教育合作关系，将辽宁打造成东北

地区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。支持高校建设 10 个有特色高水

平、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国际教育合作平台，联合与东北亚、中

东欧等国家建立高层次教育合作项目 30 个，进一步推动区域多边

合作交流。 

四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完善工作机制 

省教育厅建立加强校际合作工作领导小组，加强对校际合作

工作的统筹领导和指导服务；各高校要充分认识加强校际合作、

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重要意义，成立专门工作机构，建立跨

部门协调推进机制，安排专人负责，完善工作制度，切实推进校

际合作，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。 

（二）精心组织实施 

省教育厅建立省级普通高校校际合作资源共享平台，及时发

布校际供需信息；各高校要认真研究制定校际合作方案，制定切

实可行的计划措施，认真做好项目对接与实施工作。要建立完善

的交流工作档案，记录建设情况及师生的长、短期业务交流工作

纪实，加快推进校际合作发展工作。 

（三）加强督查考核 

省教育厅将建立督查考核和通报制度，定期对校际合作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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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情况进行督查，并将其纳入对普通高校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，

充分调动普通高校加强校际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确保改革目

标落地落细落实。 

（四）营造良好氛围 

各高校要围绕全省高校校际合作、开放办学的方针政策、重

大部署，加大宣传的广度与深度，及时发布各高校在联合培养、

教师互聘、协同创新、资源共享、合作交流等方面工作的新进展、

新成效、新经验、新模式，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辽宁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8 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发布）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辽宁省教育厅工业高等教育处拟文              2020 年 4月 9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